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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磴口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四年
专项行动方案（2022-2025）》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农场公司，县直和驻县各相关单位：
现将《磴口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四年专项行动方案（2022-2025）》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磴口县人民政府
                                2022年9月22日
磴口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四年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
（2022-2025）

为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快河套灌区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保障粮食安全，为进一步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按照市委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套灌区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重要指示精神的实施意见》要求，市政府印发的《巴彦淖尔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四年专项行动方案（2022-2025）》精神。结合全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和河套灌区要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国家和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乌梁素海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规划》等文件要求，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治理“三农三牧”工作的“一号行动”，以产地环境净化为核心，以技术减污、规模降污、精准测污、依法治污为手段，以高位推动、科技驱动、政策拉动、考核促动为保障，全面提升磴口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平，努力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实现“五高五新”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目标任务。力争到2025年，全县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化肥亩均用量下降20%，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农药亩均用量下降10%，农药利用率提高到43%以上；全县农业用水总量持续降低；覆膜作物实现国标地膜全覆盖，农膜回收率提高到8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2%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大型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保持在100%。
二、重点任务
（三）技术减污
1.深入推进控肥增效。推动“两个转变”，推动盲目过量施肥向科学适量施肥转变，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进有机替代无机、新型肥料替代传统肥料，扩大配方肥、复混肥等肥料施用面积，逐步调整施肥种类，优化施肥结构，每年新增配方肥、新型肥施用面积3万亩以上，新增有机肥施用面积2万亩以上。依托肉羊肉牛等畜牧业快速发展的优势,积极引导和号召养殖大户和农牧民广积农家肥，每年培育2个左右堆肥积肥示范组。推动人工表施向农机施肥转变，有效提高肥料利用率。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全面开展引黄直滤滴灌、引黄澄清滴灌、膜下滴灌、无膜浅埋滴灌等新技术推广应用，积极推广移动式水肥一体化引黄直滤滴灌技术设施等新设备，每年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3万亩以上；积极推广追肥机械侧深施、种肥同播等技术，每年新增3万亩以上。培育扶持一批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肥料统配统施社会化服务。（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2.深入推进控药减害。抓好“四个强化”，强化绿色防控，依托4个病虫害田间监测站，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推广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等技术，每年新增绿色防控面积1万亩左右。强化统防统治，扶持培育6个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引导农户运用大型自走式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先进设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作业，年均新增作业面积2万亩左右。强化科学用药，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新型农药，重点推广向日葵机械除草技术和玉米新型除草剂减量技术等除草剂减量技术，每年新增2万亩左右。强化回收处理，依托现有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中心（站点），继续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力争实现全域全量回收与无害化处理。（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政府、农场公司）
3.深入推进控水降耗。加强“三个节水”，围绕工程节水，大力实施河套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工程，改造升级灌区骨干渠系工程和配套建筑物，完善灌区量测水设施和管理设施等，到2025年灌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骨干渠道衬砌率逐年提高。围绕农艺节水，坚持“以水定地、量水而行”原则，重点推广移动式水肥一体化引黄直滤滴灌技术设备及滴灌、喷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每年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3万亩；引导调整种植结构，每年新增牧草、谷子、中蒙药材、瓜类等低耗水作物0.5万亩左右。围绕管理节水，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明确区域农业用水总量指标，加强农业用水管理，推广手机APP技术、测控一体化智能配水及水费计收信息化等新技术，每年新增推广面积1万亩以上。强化农业取水许可管理，严格控制地下水利用，今后四年不再新增农业取用地下水灌溉面积。建成1个节水园区。（牵头单位：水利局、农牧和科技局、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乌兰布和分中心，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4.深入推进控膜提效。加强“五个环节”管理。生产、销售、使用环节，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和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农用地膜（厚度≥0.01mm、耐候期大于180天），严厉查处生产、销售、使用不达标地膜产品行为，发现问题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杜绝非国标地膜出厂、入市、进田。积极申请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建设项目，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推广，试点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提高废旧地膜的可回收性。回收环节，抢抓每年秋后和春播前关键时期，采取“机械作业+人工捡拾”的方式加快残膜离田。推广使用残膜回收机械或秸秆粉碎残膜回收一体机，提高地膜回收率。鼓励支持农机制造企业研发残膜回收新机械，对于农民认可度高、成熟的机具机型全部纳入农机补贴范围。利用环节，对具备生物质发电条件的残膜，统一收集进行焚烧发电能源化利用；对杂质少、较为干净的残膜，继续依托残膜再利用企业，进行造粒、生产塑料筐等再利用，加大新技术引进力度，拓宽高质化利用渠道；对杂质多、根茬缠绕严重、残膜破损严重、不能再利用的，就近就地进行无害化处理。（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5.深入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实施“五化”行动，即以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燃料化利用为重点，探索开展秸秆原料化、基料化利用。鼓励养殖场和饲料企业利用秸秆生产颗料饲料、全混饲料。鼓励通过秸秆粉碎还田、堆沤腐熟还田等方式，有效提高秸秆肥料化利用率。有序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能，因地制宜发展秸秆固化、生物炭等燃料化产业，逐步改善农村能源结构。引进或支持相关企业和合作社探索利用向日葵秸秆制作建筑材料、刨花板、包装材料等产品，利用小麦、玉米等秸秆，制作栽培基质，种植生产食用菌，全面提升秸秆附加值。（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6.深入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大“三化”力度，加大规模化养殖力度，支持规模养殖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建设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和利用设施，实现养殖环节减量排放、环保排放。加大粪污无害化处理力度，新建大型肉羊、肉牛、肉鸡、生猪等规模化养殖场全部实现“一控三防三配套”粪污处理标准化改造。(一控三防三配套：一控，即改进节水设备，压减污水产生量；三防，即配套设施防渗、防雨、防溢流；三配套，即配套粪污储存池、干湿清粪储存池和污水储存池)加大肥料化综合利用，因地制宜推广适宜模式，加大混合原料发酵、纳米膜发酵利用等新技术和设备的开发普及力度，促进畜禽粪污就近就地还田利用。（大型规模养殖场：是指生猪年出栏≥2000头，奶牛存栏≥1000头，肉牛年出栏≥500头，肉羊年出栏≥10000只，蛋鸡存栏≥10000只，肉鸡年出栏≥50000只的养殖场）。（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生态环境局，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四）规模降污
7.加大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认真落实《巴彦淖尔市推进土地流转实施办法》，通过出租、转包、入股等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加快土地流转，集中精力扶持壮大合作社，实现连片种植、区块作业、规模经营，力争每年新增流转土地3万亩以上。引进中化MAP等大型农业服务型企业，在推动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同时，实现化肥农药精准使用和全程可追溯。（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8.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大破大立原则，实行“渠沟路林田水电技管”全配套，力争实施节水改造、水肥一体化、土地平整、盐碱地改良等，切实解决土地碎片化、零散化问题，推动实现更多的“一户一块田”“一村（组）一块田”。今后四年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8万亩，项目区耕地地力等级提升1-2个等级，为控水控肥奠定坚实基础。（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9.发挥园区示范带动作用。在现有农业园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全覆盖推进“四控”行动。全县每年新建5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园区重点聚焦种植业结构调整、增施有机肥、新型肥料应用、统防统治、水肥一体化、残膜回收等内容进行集中集成示范展示，辐射带动广大农民推广应用各项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以点带面提升治理效果。（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责任单位：水利局，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0.发挥“天赋河套”品牌作用。深入实施“天赋河套”品牌战略，全面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建设，引导更多企业按照“天赋河套”品牌标准开展生产加工，实现农产品溢价，倒逼农业清洁生产，倒逼新型经营主体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和“四控”技术的大力推广，到2025年，全县建成25万亩左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助力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行动。（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五）精准测污
11.高质量完成农业面源污染普查。全面核实我县农业面源污染基本情况，解决农业投入品底数不清、数据不明的问题，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统计局、水利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2.建立健全农牧业投入品调查制度。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农牧业投入品调查方案，建立农牧业投入品调查直报体系，为准确反映我市化肥、农药、灌溉用水、地膜等使用情况提供依据。（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水利局、统计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3.推进可追溯体系建设。依托建成的农牧业投入品可追溯平台，县域肥料、农药、地膜、饲料等投入品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要全部纳入平台管理，探索推行投入品实名制购买制度，通过强制与激励双向措施，推动农牧业投入品管理追溯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4.建设面源污染监测体系。依托全市面源污染监测站点和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以及生态环境部在五原县开展的农业面源污染调查监测、负荷评估和防治绩效评估，逐步构建与乌梁素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相匹配的监测体系。（牵头单位：生态环境局、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5.开展科学评估。深化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中科院南土所、内蒙古农大、内蒙古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依托上级部门对我县农业面源污染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准确的监测，出具权威评估报告。（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水利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六）依法治污
16.完善法规制度体系。贯彻落实《巴彦淖尔市化肥污染防治条例》、《巴彦淖尔市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完善农药、化肥、地膜、饲料、添加剂等农牧业投入品管理制度。完善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排污申报制度、畜禽散养户和水产养殖场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司法局、生态环境局，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7.加强综合执法力度。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二级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化肥、农药、种子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查处夸大肥效、含量造假的肥料产品和无证套证经营、随意组合搭配药剂的农药产品，严厉查处生产销售使用不达标地膜产品行为，始终保持执法监管的高压态势。（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8.进一步完善“田长制”体系。进一步完善县、乡镇、村三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田长制”，扎实开展耕地保护和建设行动，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措施落实，确保实现“地有人种、田有人管、责有人担”。（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19.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农村大喇叭、广播电台、新媒体等途径，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规制度的科学普及和舆论宣传，适时曝光违法典型案例，让广大农民理解、支持、参与到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工作中。通过开展培训活动、田间地头实训、农技推广APP、农信通服务平台、科技“三下乡”、微信课堂等方式，做好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训，力争实现一村一个技术带头应用人，不断扩大农业面源治理技术的覆盖范围。（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三、保障措施
20.高位推动。县直各部门、苏木镇农场公司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在责任落实、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等方面拿出过硬举措。要完善“四个一”工作体系，即成立一个专班，制定一个方案，出台一套技术规程，组建一支技术团队。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按照职责分工梳理工作清单，出台政策措施，形成推动工作落实的强大合力。（县直有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1.科技驱动。借助“科技兴蒙”和国家农高区建设契机，充分发挥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科技优势，依托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等综合科技平台，组建“指导团队、服务团队、生产团队”三支队伍，针对面源污染治理存在短板，集成推广一批面源污染防控新技术。（牵头单位：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单位：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各苏木镇、农场公司）
22.政策拉动。县财政安排一定的预算资金或整合项目资金，“以奖代补”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补贴，带动社会资本投入，为治理提供支持。建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挂钩有效机制，推动广大农户全面落实面源污染治理各项措施。积极争取国家黄河流域农膜回收示范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示范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县等项目，全面提升我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县直各有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3.考核促动。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实绩考核目标体系中的权重。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年度重点督查内容，政府督查室要全程跟踪督办，定期不定期向政府领导报告推进进度。要对推动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成效突出的地区，在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分配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对落实不力的进行通报约谈，甚至严肃问责。（政府督查室、农牧和科技局、水利局、统计局、生态环境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